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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

（2019年 12月 1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14号发布 自

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，促进行政机关依

法行政、合理行政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

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和监督，适用

本办法。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职责

范围内，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方式、

条件、范围、种类、幅度和期限等，结合具体情形决定处理行政

事务的权力。

第四条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坚持依法、合理、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效率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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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裁量权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规范行

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、协调和监督。

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规范行政裁量权工

作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六条 行政机关起草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或者制定行政

规范性文件，应当对行政裁量权的方式、条件、范围、种类、幅

度和期限等行政裁量要素作出具体规定，减少行政裁量的空间。

第七条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有关回避、公开、告知、听证、期限、说明理由等程序规定。

第八条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遵循以下规则:

（一）符合立法或者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目的；

（二）公平对待行政相对人；

（三）充分考虑事实因素和法律因素，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

扰；

（四）在法律依据和客观事实不变的情况下，处理相同或者

相似行政事务的决定应当与以往依法作出的决定基本相同。

第九条 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，科学合理细化、量化行

政裁量权，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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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基准是指为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，对法律、法

规、行政规范性文件原则性、抽象性、弹性条款或裁量幅度过大

的条款制定具体化、细化和量化的标准。

第十条 自治区级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自治区人民代

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

的政府规章以及自治区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负责

组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，并在自治区范围内适用。

州（市、地）级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自治州和设区的市人民

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、自治州和设区的市

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以及州（市、地）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

政规范性文件，负责组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，并在本辖区范围内

适用。

自治县的县级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

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，负责组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，并在本

县范围内适用。

实行自治区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，由自治区主管部门负责组

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，并在自治区范围内适用。

上级行政机关已经制定相关行政裁量基准的，有关行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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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在规定的裁量基准范围内进行合理细化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裁量基准，应当按照国家和自

治区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并自裁量基准公

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抄送同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。

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变化

因素，对行政裁量基准及时进行评估论证、调整完善。

第十二条 在本办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行

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细化和量化行政裁量基准的，自本办法施行之

日起 1 年内完成行政裁量基准制定工作。

在本办法施行后公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

件应当细化和量化行政裁量基准的，自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

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之日起 1 年内完成行政裁量基准制定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制定行政裁量基准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发布规

范行政裁量权的典型案例，指导规范行政裁量权。典型案例发布

应当遵守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。

第十四条 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的，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

准:

（一）对行政许可条件有选择性规定的，应当列明对应的具

体情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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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行政许可程序及行政许可变更、撤回、撤销只有原

则性规定的，应当列出具体程序；

（三）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当确定具体

情形的办理时限；

（四）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当列出材料

清单；

（五）对不予许可只有原则性规定的，应当列明不予许可的

具体情形；

（六）行政许可事项在申请和办理过程中有其他应当细化、

量化行政裁量基准的情形。

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的，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

准:

（一）对适用简易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，应当列明适用的

具体情形；

（二）同一种违法行为，可以选择处罚种类的，应当列明选

择处罚种类的具体情形和适用条件；

（三）同一种违法行为，有处罚幅度的，应当根据违法行为

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，一般应当划分不少于三

个具体裁量阶次，并列明每一阶次处罚的具体基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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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不予处罚，减轻、从轻、从重处罚的条件只有原则

性规定的，应当列明具体情形；

（五）依法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的，列明单处或者并处的具

体情形和适用条件；

（六）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其他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准

的情形。

第十六条 行政确认有下列情形的，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

准:

（一）对行政确认条件、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，应当列出

具体条件、程序；

（二）对行政确认申请需提交的材料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当

列出申请提交材料的清单；

（三）对行政确认办理时限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当确定具体

情形的办理时限；

（四）实施行政确认过程中其他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准的

情形。

第十七条 行政给付有下列情形的，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

准:

（一）对行政给付条件、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，应当列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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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付的具体条件、程序；

（二）对行政给付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，应当列明行政给付

数额的具体基准；

（三）对行政给付办理时限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当确定具体

情形的办理时限；

（四）实施行政给付过程中其他应当细化、量化行政裁量基

准的情形。

第十八条 行政裁决有下列情形的，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

准:

（一）对行政裁决立案、通知、答辩、审查、决定、执行等

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，应当列出具体程序；

（二）对行政裁决基准只有原则性规定的，应当列明基准对

应的具体情形；

（三）对行政裁决办理时限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当确定具体

情形的办理时限；

（四）实施行政裁决过程中其他应当细化、量化行政裁量基

准的情形。

第十九条 行政征收有下列情形的，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

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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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行政征收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，应当列明各种幅度

适用的具体情形；

（二）对行政征收数额的计算方法可以选择的，应当列明各

种征收数额计算方法适用的具体情形；

（三）对行政征收减征、免征的条件只作原则性规定的，应

当列出减征、免征的具体条件；

（四）对行政征收减征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，应当列明各种

幅度适用的具体情形；

（五）实施行政征收过程中其他应当细化、量化裁量基准的

情形。

第二十条 行政强制的实施，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、范围、

条件和程序，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，做到客观、适度，采用非

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，不得实施行政强制。

行政强制的种类、程序和时限存在裁量空间的，应当细化、

量化。

第二十一条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裁量空间的，应当根据

行为类型分别细化、量化裁量基准。

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内部监督，建立对本单位、

下一级行政机关规范行政裁量权的监督机制；发现未按照本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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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制定、发布行政裁量基准的或者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应当

及时、主动纠正；未自行纠正的，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

民政府纠正或者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。

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、行使行政裁量权，应

当自觉接受人大监督、政协监督、监察监督、司法监督、舆论监

督和社会监督，并对监督意见依法及时处理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认为行政裁量基准设置不合理的，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

面意见建议。

第二十四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依法接受委托的组织

行使行政裁量权，适用本办法有关行政机关的规定。

中央驻自治区行政机关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可以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实施后，自治区级以下行政机关应当对

在本办法施行前公布实施的涉及自治区规章以上法律、法规的细

化、量化基准进行清理。

第二十六条 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对规范行政裁量权已有规定

的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